
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 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8 月 16日 

發文字號：桃選一字第 10731501212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桃園巿復興區第 2屆區長暨桃園巿復興區民代表會第 2屆

區民代表選舉之選舉種類、名額、選舉區之劃分、投票日期、

投票起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事項。 

依據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、第 38條

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41 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、第

25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選舉種類： 

（一）  桃園巿復興區第 2屆區長。 

（二）  桃園巿復興區民代表會第 2屆區民代表。 

二、 投票日期、起止時間及地點： 

（一）  投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4日(星期六)。 

（二）  投票起止時間：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。 

（三）  投票地點：投票所設置地點另行公告。  

三、 選舉區之劃分、名額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訂定如下： 

  



（一）區長 

 

（二）區民代表 

 

主任委員    王明德 

選舉區 名額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(單位：新臺幣元) 

復興區 1 6,167,000 

選舉區劃分 應選出之區民代表名額 
競選經費 

最高金額 

(單位：新臺幣元) 
選舉區 範圍 名額 

應選名額中應有 

婦女當選名額 

1  三民里、澤仁里、霞雲里、義盛里  5 1 2,024,000 

2  長興里、奎輝里、羅浮里  3 0 2,021,000 

3  高義里、三光里、華陵里 3 0 2,023,000 

 合 計    區民代表總額：11名   


